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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理理““代代步步车车””泰泰安安动动真真格格
如果鉴定属于机动车，将按机动车有关法规处理

本报泰安 1 0月 1 9日讯
（记者 曹剑） 17日，泰安
市交警支队召开部署会议，
决定自 2 0日起，治理“代步
车”。不管是电动以及燃油的
两轮“助力车”还是三轮、四
轮“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
车”等，如果鉴定属于机动
车，就按机动车的有关法规
依法处理。

19日下午，受降雨影响路
况并不畅通，104国道上的车
车速却不慢，记者驾车行驶到
堰北立交桥时，一辆红色老年
代步车从右侧超车向北疾驰
而去，很快拉开记者一段距

离。记者驾车时速在60公里左
右，老年代步车速度比记者车
速快了不少。在104国道泰山
大街立交桥附近，一辆代步车
由北向南逆行，吓得过往车辆
纷纷减速。在泰山大街和望岳
西路路口，记者十几分钟就看
到四五辆代步车和电动观光
车。

市民王先生曾多次致电
本报，希望能治理代步车。

“不少代步车上快车道、逆
行、横穿马路、闯红灯等，非
常危险，车速并不慢，和轿车
一样行驶，而且开车的大多
是 老 年 人 ，加 大 了 危 险 指

数。”
记者了解到，泰安市交

警支队针对“代步车”治理召
开了专门会议，20日起将在
泰安城区开展“代步车”集中
整治行动。“方案很明确，很
严！”民警称，此前都是随机
检查，没有集中整治，这一次
要动真格的。

民警介绍，部署会议对
“代步车”的车型认定标准和
违法处理意见，都给出了明
确说明，确定了重点整治区
域，在东岳大街、岱宗大街、
擂鼓石大街和环山路的主要
路口设点严查，采取白天固

定检查点和夜间流动巡逻相
结合方式，加大对“代步车”
的查处力度。

民警称，未列入国家《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以蓄电池或燃油等动
力装置驱动或牵引的两轮

“助力车”及三轮、四轮“老年
代步车”“城市观光车”等，如
果鉴定属于机动车，就按机
动车的有关法规依法处理，
如扣留机动车、强制报废、扣
留驾驶证、收缴车辆等，并给
出相应罚款扣分处罚，情节
严重的，依法对驾驶人处以
15日内拘留。

你的“代步车”

是机动车吗

泰安市交警支队负责人称，未列
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以蓄电池或燃油等动力装置
驱动或者牵引的两轮“助力车”及三
轮、四轮“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车”，
统称为“代步车”。经鉴定如果属于机
动车，则根据下列规定认定机动车车
型，并分类依法处理。

根据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GB7258-2012），《摩托车和
轻便摩托车术语车辆类型》（G B /
T5359 . 1-2008）和公共安全技术标准

《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
2014），对各类“代步车”按以下标准认
定属于机动车（汽车或摩托车）：

（一）汽车：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
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
要用于载运人员/货物，还包括整车整备
质量超过400kg的不带驾驶室的三轮车
辆；整车整备质量超过600kg的带驾驶室
的三轮车辆，具体分类按照公共安全技
术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内的

“机动车规格术语分类表”认定。
（二）摩托车：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

有两个或者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但不
包括：整车整备质量超过400kg的不带驾
驶室的三轮车辆；整车整备质量超过
600kg的带驾驶室的三轮车辆；最大设计
车速、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等指标符
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规定的，专供残疾人
驾驶的机动轮椅车；电驱动的，最大设定
车速不大于20km/h，具有人力骑行功能，
且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
功率等指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两
轮车辆。 本报记者 曹剑

民警称，对于“代步车”
上路处罚，支队部署会议上
给出了明确处理意见。主要
包括以下几点：

无牌上路，将予以查
扣，经鉴定后分类处理。

以代步车名义未悬挂
号牌的，扣留机动车并依法
处罚。

无《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合格证》，且属于组装、拼
装、报废代步车的，以驾驶
拼装车、报废车依法扣留驾
驶证、收缴车辆，并依法处
罚。

有《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合格证》，且车辆属于代
步车上路行驶，告知只符合
在场（厂）内以及其他封闭
区域运行，不具备上路条
件，责令不得继续上路，否
则依法处罚。

认定为机动车，应当
持有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
证，否则按照无证驾驶依
法处罚并处以15日以下拘
留。驾驶“代步车”同时实
施多重违法的，分别作出
处罚。

本报记者 曹剑

“代步车”违法上路

将分类依法处罚

19日，一辆“代步车”在泰安城区道路上逆行。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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